
青年創業補助
懶人包

112年度

詳 細 資 訊 請 參 閱 申 請 須 知 與 1 1 2 年 度 靑 年 創 業 補 助 Q & A 問 答 集



申請應符合以下條件：

一、設立登記於本市。

二、設立登記日期於107年1月1日
       至112年3月12日之間。

三、資本額(股份有限公司為實收資本額)
       新台幣1,000萬元(含)以下。

四、代表人或負責人為設籍本市且年滿18歲以上
       45歲以下(未滿46歲)之中華民國靑年。

申請資格



112年4月13日~112年4月27日
申請時間

一律採臨櫃受理，申請文件必須親送至
靑年局，每人限送1件(不限負責人)。

申請方式

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段132號
（ 鳳山行政中心前棟2F-靑年局 ）

受理地點

周一到週五 08:30~17:30(上班日)
受理時間



補助項目及額度
每案補助金額以15萬元為限，計畫執行期間
自112年5月1日至112年9月30日。

一、營業場所租金
每月最高補助2萬元，補助以10萬元為限。

二、營業用生財器具
補助比例最高70%，補助以7萬元為限。

三、行銷方案
補助比例最高70%，補助以3萬元為限。



一、
申請總經費如超過預算，將採用電腦隨機公開抽籤

方式決定審查順序，抽籤結果將公告於本局官網。

二、
代表人或負責人如果曾參加本局主辦之活動或競賽

獲有獎項者，優先審查，不參與公開抽籤。

審查順序



一、先以電話通知：
       次日起2個工作日內補正。

二、收到本局公文：
      次 日 起 7日內補 正 。 逾 期 仍 未 補 正 ，本局

         將駁回申請。

         建議親送補正資料至本局交予承辦人，不

         要採郵寄方式。

補正期限



一、計畫期間：
       每案皆為5月1日至9月30日 (5個月)

二、執行期限：
      最 晚 應 於 9 月 底 前 執 行 完 畢

三、計畫變更：
      下 列 事 項 異 動 ， 應 於 9月底前書面向本局申請
      1 .  租 賃 之 營 業 場 所 地 址 異 動
      2 .  營 業 用 生 財 器 具 之 品 項 異 動
      3 .  行 銷 方 案 之 品 項 異 動

計畫執行



一、請領時間：
       5-9月期間計畫執行完畢，即可請領，不必

         等到10月以後。

二、請領期限：
      最 晚 應 於 12月25日前請領。

請領補助



1.  申請書1份
2. 代表人或負責人身分證影本1份及近3個月戶籍謄本1份
3. 代表人或負責人曾參加本局主辦之活動或競賽獲有獎項之證明文件
    (無則免附)
4. 營業場所租賃契約（未申請此項者免附）
5. 營業用生財器具報價單
    （須蓋有銷售廠商公司發票章，若無則蓋大小章，未申請此項者免附）
6. 行銷方案報價單或合約書
    （須蓋有委託廠商公司發票章，若無則蓋大小章，未申請此項者免附）
7. 近1年營業稅報稅資料(401、403表或營業稅查定課徵核定稅額繳款書)
    或其他足資證明具營業事實之佐證文件
8. 具營業事實切結書
9. 同意、聲明及承諾書
10.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
11.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(非屬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者免附)

申請應備文件



資源整合科
(07)799-5678
分機#2371、2370、2366、2361

諮詢專線

本局不會推薦任何機構或人員進行輔導，亦絕無保證
核准之情事 !
切勿相信坊間代辦業者保證核准之話術，以免遭收高
額代辦費用及孳生糾紛。


